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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學系學會組織章程範例
                                      中華民國96年  月  日      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  月  日      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學會全名為「國立聯合大學            學系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章程依據「國立聯合大學組織規程」、「國立聯合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及「國立聯合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於國立聯合大學            學系系學會辦公處。 

第三條  本會之宗旨如下： 

        一、加強師生聯繫、溝通會員情感、促進會員合作、爭取與維護會員權益。 

        二、提倡學術研究、充實課外活動、推展優良系風。 

        三、加強與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之各項資訊交流。 

第四條  本章程為本會依循之最高原則。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資格：凡學籍隸屬於本校            學系之在學學生均為本會會員，但  不包含選修本系為非第一學位者。 

第六條　本學會會員所享之權利如下： 

        一、發言權：於會員大會有發言權。

        二、提案權：於會員大會有建議權，於平時有書面建議權。 

        三、表決權：於會員大會有表決各項議案之權。

        四、參政權：於參與會員大會，行使選舉、被選舉、罷免權。 

        五、其他依本章程規定所衍生之權利。 

第七條　本會之會員應盡之義務如下： 

        一、繳交會費之義務，未繳交會費之會員不得享有本會之補助。 

        二、對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有參與之義務，並協助本會幹部所交付之事宜。 

        三、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之義務。 

        四、出席會員大會之義務。 

        五、其他依本章程規定應盡之義務。 

第八條　會員資格之喪失：本會會員喪失國立聯合大學            學系在學學生之資格者，視為會員資格之喪失。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為本學會最高權力機構，由全體會員組成。每學期開會兩次，上學期於期初與期中各一次，下學期則於期初與期末各一次，期初大會須於開學後三週內舉行，期末會員大會須於學期結束前一個月舉行並辦理會長之交接。會員大會由會長擔任主席，會長不克參加時，由副會長擔任主席。 

第十條　會員大會需有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出席，始得召開。與會人數未達二分之一者，須於二週內另行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第二次會員大會與會人數仍未達二分之一，會議照常舉行。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 、選舉、罷免、會長及副會長之權。 

          二、通過及修訂本會章程。 

          三、聽取行政部門之報告及質詢。 

          四、重大議案之決定權。 

第十二條  臨時會員大會： 

          一、經會員或監委三分之一連署，亦或會長視會務之需要，得由會長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並由會長擔任主席。 

          二、出席人數須達會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未達二分之一以上者，會議不得召開，亦不另行補開。 

          三、會議中議案及章程修改之通過須經與會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第四章  組織與職權 

第十三條　本會設會長與副會長各一名，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向會員大會負責。 

第十四條  會長職權如下： 

          一、召開會員大會，擔任會員大會、幹部會議之主席 。 

          二、組織本會幹部。 

          三、領導各幹部及總理本會各項事務。 

          四、公佈本會之決議事項。 

第十五條  副會長之職權： 

          一、協助會長處理各項事務 

          二、會長因故無法視事時，副會長得行使會長之職權。 

          三、協調各部門之運作。 

第十六條  會長組織學會幹部且各幹部由會長遴選，各部門及其職務如下： 

          一、公關部：負責接待、書信往來及對外系、外校及有關單位之聯繫、合作等事宜及經費往來之籌措。 

          二、活動部：負責會務相關活動之籌畫與推展及籌辦本系參與之各項活動。 

          三、文宣部：負責活動資料、文件、信件之收集、整理、建檔並負責活動會議之紀錄，海報、系信封製作及活動宣傳，系閱覽室、系學會辦公室之佈置。 

          四、體育部：掌理本會之各項體育事務，系隊活動之統籌規劃。 

          五、資訊部：網頁及ＢＢＳ之設計、維護、更新，各項資訊之整理與發佈。 

          六、總務部：本會經費之預算及財務收支，本會資產之管理，於會員大會報告收支明細表，向有關單位申請補助。 

第五章  選舉、罷免及相關事宜 

第十七條  系學會會長、副會長選舉以公開、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 

第十八條  會長、副會長、監察委員任期一年。其任期始於期末會員大會之交接，終於次年期末會員大會之交接。 

第十九條　由會長召集專案小組成立選舉委員會，其成員應由三位監委及三位系學會幹部共同組成。 

第二十條　選委會負責辦理候選人登記，公告候選人名冊，管理投票、開票、監票及其他相關事宜並公佈當選人。 

第二十一條　會長、副會長以聯名方式登記競選，不得連選連任。 

第二十二條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投票人數須達會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當選人之票數須達有效票數之三分之一以上，由相對多數者當選。 

第二十三條　會長、副會長選舉若無人參選，則應由一、二年級各推選一組代表競選。 

第二十四條　選舉委員會於投票日前兩週公佈選舉地點、時間、候選人名冊。 

第二十五條　候選人須為本會會員，但不得兼任選舉委員會之成員 。 

第二十六條　投票時間截止後立即進行開票，並於開票結束後公佈開票結果。 

第二十七條　會長、副會長任職兩個月內，不得提出罷免申請書。 

第二十八條　經全體會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或全體監委三分之二以上連署，附議罷免原因，得向會員大會提出罷免申請書。 

第三十條　  監委會主席須在罷免案申請書提出後二週內召開會員大會，舉行罷免案投票，若否罷免案申請無效。 

第三十一條　被提出罷免案者，應於罷免案申請書提出後向會員大會提出答辯書。 

第三十二條　罷免案需經全部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通過。
第三十三條　罷免案通過後由原監委會接管系學會，監委會之主席暫代會長之職，並另行補選監委。

第六章  經費 

第三十四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本會會員所繳之會費。 

            二、各界之贊助金及經學校核准之補助金。 

            三、學校活動之盈餘。 

            四、以上各項金錢所孳生之利息。 

            五、其他。 

第三十五條　本會會費之繳交以四學年計算，於新生入學時繳交，繳交之金額為兩千元整，隨物價波動得以調整但須經會員大會議決。 

第三十六條　會員若有轉入或轉出本系者，以每學年為計算單位予以收退費。 

第三十七條　每學年本會動用之經費不得超過該學年之預算，預算之上限為會費基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會費基金總額之百分之五為預備金。 

第三十八條　預備金之動用須經會員大會通過。 

第三十九條　以系學會之名義與廠商合作之回饋金、贊助金或活動之盈餘得由系學會自由運用於系學會之相關活動；其所剩餘之款項，須歸入會費基金。 

第四十條　  經費之預算與其審核： 

            一、審核之時間單位以會長接掌系學會之次學年為一會計年度單位。

            二、新任之會長須於上任後半個月內召開幹部會議，提出年度預算送交監察委員會審核。 

            三、監察委員會須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將預算審核完畢，並公佈其審核結果。 

            四、會長須於四月將決算案送交監察委員會。 

第七章　監委會之設立 

第四十一條　監委之任期與法定之會長任期同，得連選連任。 

第四十二條　監委會由各班選出三位代表組成之。 

第四十三條　經該班二分之一以上人數同意，得罷免該班監委，並另行補選之。 

第四十四條　監委會之主席由各監委相互推選之。 

第四十五條　全體監委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第四十六條　監委會得對系學會各項收支及預算進行監督與審查 。 

第四十七條　經監委三分之二連署得提出會長副會長之罷免案，送交會員大會審查之。 

第八章  章程之修改 

第四十八條　章程之修改申請案需經全體會員三分之一連署方得提出。 

第四十九條　章程修改申請之提出需附修改理由書。 

第五十條　　章程修改之通過需經全體會員三分二以上出席，出席人數四分之三同意方得通過。 

第九章  附則 

第五十一條　對於本章程有疑異處，得提請監委會組織條文解釋委員會。 

第五十二條　條文解釋委員會之成員應包括四位監委以及三位系學會幹部。條文解釋委會須就其依立法理由書，提出解釋聲明並公告之。 

第五十三條　重大議案之決議辦法可類推適用章程修改之相關規定 。 

第五十四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 

第五十五條　本章程之修訂，須交由會員大會決議，並為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數四分之三同意方得通過、生效。 

第五十六條　本章程自中華民國九十    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立法理由書 

前言 

此次章程草案的擬定，參照了數個校系的章程，並考慮到系上的情況之後，所研擬出來，整部章程總共五十五條，較之前的版本多出了將近兩倍，主要是期待能夠讓這份章程更為完善。

但是因為顧慮到章程之條文簡略，對於將來之適用可能會產生爭議，所以特別另書此立法理由書，對章程之中較為重要之條文，進行解釋，並附上立法之動機與目的，以期將來在條文出現爭議時，有所判斷之依據。

本文 

第五條 

會員資格所謂「選修本系為非第一學位者」即是指將本系列為輔修者，這裡將其排除在會於資格之外，除此，則國立聯合大學          學系之學生，不需經過任何申請，都當然為政法系學會之一員。

排除輔修本系者之會員資格，主要目的是因難以期待輔修本系者對本系事務之參與，有相當程度之積極。是以直接排除其為會員之資格。

第六條 

本條所列之各項會員權利，只要身為本學會之會員都當然擁有之，不得以任何方法或任何理由限制之。

第七條 

本條所列之義務，皆為本會會員所應為之事，其中又以第一項繳交會費最為重要。而未繳會費者，仍應享有第六條所列之各項會員之當然權利，不因此而遭受限制。但未繳會費者，其對系學會所補助之各種款項無法享有之，概系學會所補助之各款項接本於會員所繳之會費所致，未繳會費者，當應無由享有此些補助。

第九條 

本條文對於四次會員大會召開時間之規定，旨在避免因召開時間接近所產生的重疊，其中將上學期第二次會員大會提前至期中召開，即是為了避免在期末召開時，與下學期第一次在期初召開之大會所產生之重疊。

下學期第二次會員大會定於期末前一個月召開，則是為了避免接近期末考後召開大會會影響到大家讀書的時間，因此，其他三次大會之召開，也應以避免接近大考為原則。

此外，下學期期末之會員大會，必須辦理新舊會長之交接。

第十條 

本條文旨在設立會員大會所能召開之人數門檻，會員大會所做成之決議，將影響到整個系學會的政策，甚至影響到將來系學會的走向，是以必須要有相當之代表性，使得以做出決議。但為能夠使大會不因人數之問題得以召開之，特設一備案，如大會召開第一次未達人數之門檻，第二次召開時則不再以人數為限，然此為必要時之法，不可以此為常態。

第十二條 

本條文係對於臨時大會召開之相關規定，其大會召開之人數門檻仍與普通之會員大會同，但因為臨時會員大會係屬對於一重大緊急事務需做出決議時所召開，而會員對於此大會的召開必以達相當程度之熱切，是以臨時大會之召開不再設未達人數門檻之備案，未達人數之臨時大會即不召開，即使召開所作成之決議因不具代表性而亦不採納。

此外，臨時大會之召開設有三種機制，一為會長主動召開，次為全體會員三分之一連署，三則為全體監委三分之一連署，只要此三項機制中之一項達成，會長就必須召開臨時會員大會，其中監委得連署召開大會一項，係屬本條文之重心，相較於其他二項，此項機制除了給予監委實質之權利之外，也加強了會員主動召開臨時大會的可能性，只要獲得數位監委連署同意，臨時大會就得以召開。

第十五條 

如副會長確定將長期行使會長之職務，在此所指長期行使會長職務包括會長長期無法視事以及會長遭罷免，副會長須於接掌會長一職之後，須在一個月內提請副會長人事案交由會員大會決議，其副會長通過案須達會長副會長選舉法定之人數。

此外如會長與副會長皆因故無法視事時，將由監委會比照罷免案通過之效果接管系學會。 

第十八條 

此條文之規定，旨在限定會長、副會長之任期，而其任期未定絕對之日期，係在避免新舊交接所產生之空窗期，是以其任期接始於交接之後也結束於交接之時，而期末會員大會係法定之交接之期。

第十九條 

本條文在規定「選舉委員會」之成員，此次草案推翻之前採用班代會兼任選委會之職務之設定，係為避免各班班代因班上事務繁忙而延誤選舉之進行，所以改由以系學會為主導，監委為輔助，所組成之選委會總理選舉之事務。

第二十一條 

會長、副會長不得連選得連任之目的在於讓其他會員有服務系學會之機會，其中包括會長副會長皆不得以任何名義參選，如會長不得以副會長名義參選，副會長比照之。

第二十二條 

此項條文係為讓會長具有較高之民意基礎，在此設下兩道門檻，投票人數超過會員總數之二分之一，當選人之票數需達有效票數之三分之一，此二門檻缺一不可，亦即是當選者即使獲得全部會員六分之一的票數，如投票人數未達二分之一人，則其當選亦無效。

第二十五條

候選人之登記亦必須在投票日兩週前結束，若無人登記參選，則比照第二十四條之辦法，即候選人名單必須在投票日前兩週決定，此為最後之底限，結束登記之時間則依各屆之選委會決定公佈之。

此外，投票日之決定，亦由各屆選委會協調選定之，唯其必須在期末會員大會之前完成選舉，公佈當選人。

第二十八條 

此項規定係給予剛上任之會長、副會長有熟悉會務之時間，而不致因不熟悉而被罷免。

第二十九條 

此項關於罷免申請書（註一）生效之門檻，已包含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之門檻，是以罷免申請書生效後，即當然召開會員大會，而不需再經臨時大會召開之連署。

第三十條 

因罷免案而召開之會員大會將不再由會長擔任主席，而改由監委會之主席擔任之。

此外，對於兩週內召開針對罷免案之會員大會之限制，旨在快速的確定會長之去留，以避免因罷免案之拖延影響會內事務之運轉。

第三十一條 

「被罷免者」係指會長與副會長及其下之工作團隊，其必須對罷免申請書所陳列之理由做出答辯書提交會員大會，其答辯書提出之時間，在此可解釋為，在會員大會召開前提交，亦即其答辯書之提出最長期限為兩個禮拜，如無提出答辯書，對於罷免議案之進行亦無影響。

第三十二條 

此條可延伸解釋為，罷免案審核之會員大會，與會人數亦需達全部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否則其決議無效。

第三十三條 

罷免案通過之後，就直接由原監委接管系學會，並由監委之主席行使系學會會長之職務，且不再補選新任之會長。此項設計旨在避免選舉新任之會長所會導致其任期長短不穩定，無法整體掌握前後系上事務運作之問題，所以直接由原監委會接管至該任期結束，且另外選出新監委以制衡轉為行政部門之原監委。

第三十九條 

此所指之「系學會名義」應擴張解釋之，凡以系上各項名義與廠商進行合作所獲之利益，皆屬系學會名義所包括之範圍。

此外，關於此類款項之運用，雖可由該屆系學會自由決定之，但其使用必須合法、適當，且必須使用在系上事務上，亦必須列於決算表之中。

第四十條 

其會計年度次學年為會長、副會長交接後從新生入學至該學年結束。

第四十一條 

監委之任期與「法定」會長任期同，意指監委並不因會長之去留而影響其任期，亦即其任期始於會長交接後，結束於會長交接之時。此外亦不限制其連任。

此外，會長遭罷免，由監委接管系學會事務時，為當然失其監委身分。

第五十二條 

條文解釋委員會係對產生爭議之條文進行解釋，而其解釋之依據除探查當時之情況之外，亦必須參照本理由書，循最初立法之目的做出洽當之解釋。

且其解釋必須做出解釋書公佈，並留下書面資料，以便往後參照。

第五十三條 

所謂類推適用，即重大議案之決議，必須經會員三分之一連署提出，且必須附上理由書（註一），後需經會員二分之一出席四分之三停一方得通過。

（註一）在章程之中，因為種種的申請與連署，產生數種制式表單，此類表單將會在草案通過後一併繪製公佈。 

